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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草案” 第 43 条新修的制度架构中， 仍未能将发布传染病预警

的权力授予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建议简化传染病预警决策程序， 依法

直接赋予疾控机构独立对外发布传染病预警信息的职权。

□ 建议修法时还应明确规定， 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颁布涉及传染病

防控的社区规范时， 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 逾越上位法的授权， 以防

止疫情防控期间村居委会随意“封路” “封村” 现象的再度发生。

□ “个人电子风险提示码” 是应急状态下的临时措施， 建议在修法时明

确规定其停用的条件和权限， 相关部门应依照法定程序宣布停用“个

人电子风险提示码”， 并在一定期限内， 对健康码中所蕴涵的个人信息

予以全部销毁。

修法回应疫情防控焦点问题
———《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构筑未来传染病防控法治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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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三年， 对我国传染病

防控法治体系提出了若干重要挑战。

2023 年 10 月 20 日， 《传染病防治法

（修订草案）》 （以下简称 “修订草案”）

首次提请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 “修订草案” 共十章 115

条， 体现了风险预防和动态风险治理的

精义， 着力打造传染病防控的多元治理

体系， 强化传染病防控治理能力建设；

令人欣慰的是， “修订草案” 还体现了

以法律原则和法治原理保障公民基本权

利， 规范公权力运行的立法精髓。

引入“风险预防”理念

与动态风险治理制度

传染病发生与流行可能带来的公共

卫生风险具有不可感知性， 很难把握传

染病的风险程度、 风险发生时段， 还可

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失。 这要求秉承

“预防胜于治疗” 的理念， 引入“风险

预防” 的原则。 为此， “修订草案” 第

1 条中， 对传染病防治法立法目的增设

了“防范和化解公共卫生风险” 的表

述， 第 2 条则规定“加强风险防控和治

理体系” 的建设。

“修订草案” 第 3 条在对甲类、 乙

类、 丙类传染病加以分类时， 引入了

“概括+列举” 的立法例， 明确规定根

据对人体健康、 生命安全的危害程度以

及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程度， 来对传染

病加以分类。 并授权有关部门根据传染

病暴发、 流行情况和危害程度， 及时调

整各类传染病名录， 并予以公布。 “修

订草案” 第 112 条则对何为“暴发”

“流行” 加以解释。 体现了风险规制立

法中“框架立法” 的特点， 立法机关选

择通过引入“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 “暴发” “流

行” 等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形式， 授权行

政机关拟定和调整更适当、 更动态的传

染病目录， 从而更好防控新兴风险， 也

体现了基本权利的动态保护。

在设计传染病风险防控治理制度

时， 应着重对高风险活动、 区域、 人群

加以规制， 对于低风险活动、 区域、 人

群， 则更多交由市场、 社会与个人的自

我规范与自我管理。 “修订草案” 第

68 条将传染病疫情分区分级精准策略

写入法律规范之中， 规定对不同区域的

风险等级予以科学划分、 动态调整， 对

不同风险等级的区域实施差异化防控策

略。 从而有助于更为科学、 合理地配置

风险规制资源。

在“风险预防” 原则的导引下， 当

有传染病发生与流行可能时， 不必等到

有明确科学证明， 政府即可采取一定的

预警措施。 在此背景下， “修订草案”

第 43 条对传染病风险警示制度加以完

善， 规定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根据

传染病监测信息和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

结果”， 向社会发布健康风险提示。 需

要指出， 在“修订草案” 第 43 条新修

的制度架构中， 仍未能将发布传染病预

警的权力授予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只是

规定了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可以在“必要

时” “向同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提出发

布传染病预警、 启动应急响应的建议”。

此种制度安排， 或许会造成行政程序的

繁冗与迟滞， 导致无法及时披露传染病

预警信息。 建议简化传染病预警决策程

序， 依法直接赋予疾控机构独立对外发

布传染病预警信息的职权， 以利于减少

层级信息报告、 沟通过程中的扭曲与失

真， 更为及时、 准确地发布传染病预警

信息。

强化传染病防控治理体系

与治理能力建设

疾病预防控制网络在“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 的传染病防治体系中占据重

要地位， 为我国传染病防治工作提供技

术支撑和咨询建议。 “修订草案” 第 8

条规定了国务院疾病预防控制部门领导

各级疾控机构业务工作。 通过强化疾控

行政部门、 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 学术

机构、 公众之间的联系， 打造相互合

作、 相互学习的治理网络。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 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门设置了诸如全国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专家组等专家咨询组织。 但

在实践中尚未对专家咨询制度的实体要

件和程序规则形成系统化的制度安排。

“修订草案” 第 8 条第 3 款引入“疾病

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 制度， 第 8 条第

4 款则规定“发生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

疫情” 时组建“专家组”。 建议在修法

时进一步明确专家委员会、 专家组成员

的遴选标准， 规范专家咨询会议程序，

明确专家利益冲突回避制度。

“修订草案” 第 14 条中细化了乡

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等在传染病群

防群控中的作用。 建议修法时还应明确

规定， 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设定与

执行传染病疫情防控设施时， 应遵守法

律和规章的要求； 颁布涉及传染病防控

的社区规范时， 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

逾越上位法的授权， 以防止疫情防控期

间村居委会随意“封路” “封村” 现象

的再度发生。

《传染病防治法》 的修订， 体现出

公法的“能力建设” 和“公共资源配

置” 功能。 “修订草案” 强调要加强重

大传染病疫情应急处置能力建设， 要求

各级财政按照事权划分做好传染病防控

经费保障， 着力健全优化重大传染病疫

情医疗救治体系、 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

障体系、 传染病防治能力储备机制。 全

面提升依法防控、 依法治理传染病的能

力， 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夯

实制度基础。

传染病防控应坚持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在传染病防控过程中， 应当秉承法

律原则与法治原理， 保障公民基本权

利。 对疫情防控实践中的焦点争议做出

具体回应， 是“修订草案” 特别引人关

注之处。

1.比例原则视角下传染病防控措施

的设定与实施

比例原则被视为行政法上的“帝王

原则”， 要求行政所采用的限制手段必

须与所追求的目的相适应， 且所采用的

手段应当是最温和、 侵害最小的行为。

“修订草案” 第 16 条第 1 款要求传染病

防控措施“与传染病暴发、 流行和可能

造成危害的程度、 范围” 等相适应， 并

规定“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 应当选

择有利于最大程度保护单位和个人合法

权益、 减少对生产生活影响的措施， 并

根据情况变化及时动态调整”。

“修订草案” 第 61 条第 1 款授权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在一定范围

内” “实施调减运力、 控制旅客人数、

持医学证明乘坐交通工具、 限制交通措

施”， “实施人员排查、 健康监测、 医

学观察、 应急接种” 等紧急措施。 需要

思考， 这些紧急措施对于相关法益的达

成是否具有均衡性和合比例性， “一定

范围内” 这样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是否给

予了地方政府过于广袤的解释空间。 建

议“修订草案” 还要更进一步探索在防

范公共卫生风险和保障行政相对人基本

权利之间， 如何进行损益均衡。

2.传染病防控中引入数据技术应尊

重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

在新冠肺炎等传染病防控过程中引

入的大数据、 人工智能、 云计算、 区块

链等技术， 固然有利于精准防控疫情，

但各级政府利用个人信息能力不一， 对

个人信息披露尺度把握不准， 存在过度

搜集与利用个人信息的现象。

《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 6 条第 2 款

明确规定， 处理个人信息， 应采取对个

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 收集个人信息

时， 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最小范围，

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修订草案”

第 11 条第 2 款规定， 传染病防治中的

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应遵守《个人信息

保护法》 等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 采

取措施确保个人信息安全， 保护个人隐

私， 此规定建立起 《传染病防治法》 与

《个人信息保护法》 《突发事件应对法》

等法律法规的链接。

在新冠肺炎防控中， 行政机关、 疾

控机构和互联网企业合作， 地毯式、 网

格化地收集公民诸如家庭关系、 工作或

学习背景、 实时位置、 旅行及交通信息

等个人数据， 绘制“疫情地图”， 甚至

披露了部分传染病患者、 疑似患者、 密

切接触者的家庭住址、 行动轨迹等敏感

个人信息。 鉴于此， “修订草案” 第

15 条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泄

露个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 “修订草

案” 第 56 条规定了传染病疫情信息公

布制度， 建议在此条文中， 进一步以概

括加列举的方式， 规定未经被收集者同

意， 不应公开传染病患者、 病原携带

者、 疑似患者的姓名、 年龄、 身份证号

码、 电话号码、 家庭住址等敏感个人信

息。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过

程中， 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部分省 （区 、 市 ） 以及互联网企业联

动， 逐步建立起全国互认的健康码。 健

康码以个人真实身份信息和实时健康数

据等为基础， 通过手机移动应用端等渠

道申报， 并按照不同场景及一定的赋码

规则进行风险评估， 形成“个人电子风

险提示码”。 《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 6

条引入了“目的限定原则”， 要求“处

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 合理的目

的， 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 据

此， “修订草案” 第 11 条第 3 款规定，

个人电子风险提示码“不得用于疫情防

控以外的用途”。

根据 《民法典》 第 1037 条第 2 款

和 《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 47 条规定，

当“个人信息处理者停止提供产品或者

服务， 或者保存期限已届满”， 或者

“处理目的已实现、 无法实现或者为实

现处理目的不再必要”， 个人信息处理

者应当主动删除个人信息。 “个人电子

风险提示码” 是应用于“传染病暴发、

流行时” 应急状态下的临时措施， 不应

构成一种常态化的个人信息搜集和处理

措施， 建议在修法时明确规定“个人电

子风险提示码” 停用的条件和权限， 规

定在疫情结束后， 相关部门应依照法定

程序宣布停用“个人电子风险提示码”，

并在一定期限内， 对健康码中所蕴涵的

个人信息予以全部销毁。

（作者系南开大学法学院院长、 教

授、 博导、 南开大学医药卫生法研究中

心主任 ， 第十届 “全国杰出青年法学

家”，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 学术

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

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

会常务理事）


